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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汇水城——— 聊城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引进政策专题宣传”之三：

一、引进人才“一站式”
服务平台管理

第四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责引进人才“一站式”服务协
调、调度、督导、问责等事项。

(一)市委组织部负责协调有
关部门落实国家“千人计划”、“万
人计划”专家1：1配套资助；负责落
实有关引进人才专项编制管理使
用及配偶安置等。

(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负责“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日
常运行；负责人才认定、引才示范
基地及重点单位遴选管理、优秀创
业项目评选、急需紧缺人才薪酬管
理、人才生活租房补贴发放、人才
公寓管理、社会力量引才资助以及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技能平台补助等事项；负
责落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交办
及本部门管理的国家、省部级人才
工程人选的1：1配套资助；负责落
实有关引进人才专项编制管理使
用及配偶安置等。

(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负责落实有关引进人才专项编
制管理使用及配偶安置等。

(四)市财政局负责按照财政
资金管理相关规定拨付资金。

(五)市科技局负责科技项目
扶持、科技奖项资助；负责落实重
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含
示范类)、科技孵化器平台补助；负
责落实本部门管理的国家、省部级
人才工程人选的1：1配套资助。

(六)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负责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补助；负责
落实本部门管理的国家、省部级人
才工程人选的1：1配套资助。

(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
责落实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
以上工程实验室补助；负责落实本
部门管理的国家、省部级人才工程
人选的1：1配套资助。

(八)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负责协调落实高层次人才医疗
保健服务工作。

(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
责协调落实人才公寓的规划建设。

(十)市教育局负责协调解决
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问题。

(十一)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
办公室负责落实引进人才创业项
目融资支持。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经市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研究，可就服务内容和责
任单位予以调整。

第五条：引进人才“一站式”服
务采用“一窗接件、专员办理、集中
反馈、统一建档”的方式提供服务。

二、人才服务金卡管理

第三条：“服务金卡”是在我市
工作或生活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
享受便捷、优质服务的一种凭证。

第六条：持卡人享有以下服
务。服务内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
调整、变更、充实。

(一)持卡人可优先推荐参加
市县两级有关部门举办的人才交

流、科技论坛、学术报告、知识讲座
等活动，择优推荐参加省级以上各
类人才、科技、创新类培训班。

(二)持卡人可在定点医疗机
构建立专门健康档案，并办理专用
医疗保健证。每年免费享有一次健
康体检。

(三)持卡人可免费参加市级
以上专家考察休假活动，纳入我市
党委联系专家人选范围。

(四)持卡人在聊城市内汽车
站可优先购票，享受贵宾室候车待
遇。在机动车注册登记、驾照申领
审验、车辆年检时，可优先办理。

(五)持卡人可免费领取聊城
市图书馆借阅证；免费使用奥森体
育公园等公共体育服务场所；免费
领取“水城通卡”；免费进入市内3A
级景区。

第七条：“服务金卡”实行动态
管理机制。每年需要重新登记备
案。达到更高层次人才认定条件
的，可重新申请认定。

三、引进人才生活和租
房补贴

第二条：补贴对象。是指根据
《聊城市引进人才认定工作实施细
则(试行)》认定的各类引进人才。

第三条：补贴标准
(一)生活补贴
1 .顶尖人才每月给予本人

20000元生活补贴；
2 .高端人才每月给予5000-

10000元生活补贴；
3 .对企业全职引进、签订3年

以上劳动合同且在本地参加社会
保险的正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博士
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分别给予
1500元、1000元、800元生活补贴；

4 .对引进的市级以上首席技师
直至世界技能大赛奖牌获得者，经
评审认定后每月给予市级首席技师
800元，省级首席技师1000元，国家
级首席技师1200元和世界技能大赛
奖牌获得者1500元生活补贴；

5 .全日制博士、硕士和本科毕
业生到我市自主创办企业且参加
本地社会保险的，每月分别给予
3000元、1500元、1000元生活补贴。

(二)租房补贴
根据人才需求，需要提供租赁

型人才公寓的，参照《聊城市引进
人才住房支持实施细则(试行)》执
行；如不需要提供租赁型人才公寓
的，由政府每月向顶尖人才发放
3000元、高端人才发放2000元、急
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及省级首席
技师(含)以上的高技能人才发放
1000元的租房补贴。

(三)补贴期限最长3年。

四、引进人才医疗保健

第二条：适用对象。根据《聊城
市引进人才认定工作实施细则(试
行)》认定的顶尖人才、高端人才、
急需紧缺人才。

第三条：服务内容。为适用对
象办理《聊城市高层次人才保健
证》，在市直保健定点医疗机构(包
括市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

市第三人民医院、市第四人民医
院、市中医医院、市传染病医院)开
设高层次人才诊疗服务专门窗口，
开通诊疗绿色通道，免费安排健康
体检。健康体检费用由聊城市人才
发展专项资金保障。

第四条：申请材料
(一)聊城市引进人才认定证

明材料；
(二)《聊城市高层次人才保健

证审批表》(附件)；
(三)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证件照(电子版、白色背

景、彩色、备注姓名)；
第五条：申请程序。用人单位

持相关材料向县级引进人才“一站
式”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一
站式’服务平台”)提出申请，报市

“一站式”服务平台审核后，名单提
供至市保健办。

第六条：办理时限。市“一站
式”服务平台5个工作日内完成受
理审核，市保健办10个工作日内制
作《聊城市高层次人才保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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